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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公 告

第 178号

      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50337-2003，自2003年 12月 1日起实施。其中，第3.2.2,

3.2.3, 3.2.6,  3.3.1,  3.3.4,  4.2.3,  4.5.1,  4.5.2,    4.5.3,

5.3.1, 5.3.2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

版发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3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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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 「1999] 308号文件 《关于印发 “一九九九

年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要求，《城市环

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被列为国家标准制订计划，并确定成都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主编，会同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都市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院共同编制完成。

    在本规范的编制过程中，规范编制组在总结国内外实践经验

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贯彻国家的环境保护和垃圾处理技术政

策，对城市 (含镇)的生活垃圾处理原则，对环境卫生公共设

施、环境卫生工程设施及其他环境卫生设施的设置原则和要求，

对在城市规划各阶段及城市环境卫生设施专业 (专项)规划的主

要内容要求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并广泛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的意

见，最后由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

行。本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成都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

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建议寄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地址:成都市五丁路

2号，邮政编码:610081)0

    本规范主编单位: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规范参编单位: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成都市市容环境管理局

                      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郑连勇 郭大忠 李万友 桑 钢

                        杜小勇 黄国汀 舒德文 秦晓燕

                        袁 炯 曾光旭 陈 文 张 樵

                        李 毅 徐文龙 徐海云 邱书杰

                          马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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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在城币 环境 卫生 设施 规划 中贯彻 执行 国篆 城 币规划 、

环境保护的有关法规和技术政策，提高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编

制质量，满足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的需要，落实城市环境卫生

设施规划用地，保持与城市发展协调，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详细规划及城

市环境卫生设施专业 (专项)规划。市 (区、县)域城镇体系规

划及乡村、独立工矿区、风景名胜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相应规

划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1.0.3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专业 (专项)规划的期限和范围应与

城市总体规划相一致，与城镇体系规划相协调。

1.0.4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的规划设置必须从整体上满足城市生

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和处置等功能，贯彻生活垃圾处理无害

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原则，实现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理和分类处置。

1.0.5 重大环境卫生工程设施的规划设置宜做到区域共享、城

乡共享，实现环境卫生重大基础设施的优化配置。

1.0.6 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应预测城市生活垃圾产量和成分，确

定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和处置方式，给出公共厕所布

局原则及数量，并给出主要环境卫生工程设施的规划设置原则、

类型、标准、数量、布局和用地范围。

    分区规划在城市总体规划基础上适度深化，重点应确定主要

环境卫生工程设施的位置和用地范围。

    在城市环境卫生设施专业 (专项)规划中，除满足上述要求

外，尚应给出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的设置原则、类型、等级、数量

和用地面积等指标 ，提出工 艺、技术 、建设等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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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他环境卫生设施的规划要求，可根据其特点分别按对环

境卫生公共设施或环境卫生工程设施的要求执行。

1.0.7 在详细规划中应确定各类环境卫生设施的种类、等级、

数量、用地和建筑面积、定点位置等内容，满足环境卫生车辆通

道要求。

1.0.8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的设置应满足城市用地布局。环境保

护、环境卫生和城市景观等要求。

1.0.9 城市生活垃圾以外的固体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处理和

处置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在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应

根据此类固体废弃物的产生情况及城市诸方面条件，提出相应规

划控制要求。

1.0.10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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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环境卫生设施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facilities

    具有从整体上改善环境卫生、限制或消除生活废弃物危害功

能的设备、容器、构筑物、建筑物及场地等的统称。

2.0.2 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public facilities
    设置在公共场所等处，为社会公众提供直接服务的环境卫生

设施 。

2.0.3 环境卫生工程设施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engineering fa-
cilities

    具有生活废弃物转运、处理及处置功能的较大规模的环境卫

生设施 。

2.0.4 公共厕所 public lavatory

    供社会公众使用，设置在道路旁或公共场所的厕所。公共厕

所可分为独立式公共厕所和附属式公共厕所，附属式公共厕所是

设置在其他建筑内、并向社会公众全天候开放的厕所。

2.0.5 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for

nightsoil sources

    在粪便污水产生源对其进行处理的设施。

2.0.‘ 城市规划建成区 urban planning construction area
    城市规划区内连片发展且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配套的城

市规划建设用地。www.b
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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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3.1 一 般 规 定

3.1.1 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应方便社会公众使用，满足卫生环境

和城市景观环境要求;其中生活垃圾收集点、废物箱的设置还应

满 足分 类收集 的要求 。

3.2 公 共 厕 所

3.2.1 根据城市性质和人口密度，城市公共厕所平均设置密度

应按每平方公里规划建设用地3一5座选取;人均规划建设用地

指标偏低、居住用地及公共设施用地指标偏高的城市、旅游城市

及小城市宜偏仁限选取。

3.2.2 各类城市用地公共厕所的设置标准应采用表3.2.2的指

标 。

表 3.2.2 公共月所设 里标准

城 市用

地 婆剧

设t密度

《座/k..】

设t间距

  {m)

趁筑面粗

(口J/座)

独立式公共

曰所用地面

积 ( m'/座)

备 注

居住

用地
3-5 一，侧..翻DO 1 30-翻 臼 一 t璐

  旧城 区宜取密度的离限，

断区宜取宙度的中、低限

公共设

施 用地
4 - 11 1 旧 ~ ，侧I{ 州)- 120 助 - 170

  人流密翻 区城 取离限密

度、下限间距.人旅稀班区

域取低限宙度、上限间距。

商业金胜业用地宜取离限密

度、下限间距。其他公共设

施用地宜取中、低限密度.

中、上限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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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衰 3.2.2

奋 注

城

地

工

仓

  ①结合周边用地类别和道路类型编合考虑。若沿路设t.可按以下间距

    主干璐、次干路、有辅道的快邃路:500一川扣口;

    支路、有人行道的快速路:侧门一1000.o

  ②公共目所建筑面积根据服务人更确定。

  ③独立式公共月所用地面积根据公共匆所逮筑面积按相应比例确定。

2  A地面积中不包含与相邻建筑钧间的绿化用翻带用地。

3.2.3 商业区、市场、客运交通枢纽、体育文化场馆、游乐场

所、广场、大型杜会停车场、公园及风景名胜区等人流集散场所

附近应设置公共厕所。其他城市用地也应按需求设置相应等级和

数量的公共厕所。

3.2.4 公共厕所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置在人流较多的道路沿线、大型公共建筑及公共活动

场所附近。

    2 独立式公共厕所与相邻建筑物问宜设置不小于3m宽绿

化 隔离带 。

    3 附属式公共厕所应不影响主体建筑的功能，并设置h:接

通至室外的单独出人口。

    4 公共厕所宜与其他环境卫生设施合建。

    5 在满足环境及景观要求条件下，城市绿地内可以设置公

共厕所。

3.2.5 公共厕所的粪便污水应排入城市污水管道;污水管网及

污水处理设施不完善的地区，其公共厕所应配建粪便污水前端处

理设施。

3.2‘ 公共厕所建筑标准的确定:商业区、重要公共设旅、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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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交通客运设施、公共绿地及其他环境要求高的区域的公共胭所

不低子一类标准;主、次千路及行人交通t较大的道路沿线的公

共胭所不低子二类标准;其他街道及区域的公共匆所不低于三类

标准 。

3.3 生活垃圾收集点

3.3.1 生活垃圾收集点应满足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中产生的生

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要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方式应与分类处理方

式相适应 。

3.3.2 生活垃圾收集点位置应固定，既要方便居民使用、不影

响城市卫生和景观环境，又要便于分类投放和分类清运。

3.3.3 生活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不宜超过70m，生活垃圾收

集点可放置垃圾容器或建造垃圾容器间;市场、交通客运枢纽及

其他产生生活垃圾量较大的设施附近应单独设置生活垃圾收集

点。

3.3.4 医疗垃圾等固体危险废弃物必须单独收集、单独运输、

单独处理 。

3.3.5 生活垃圾收集点的垃圾容器或垃圾容器间的容量按生活

垃圾分类的种类、生活垃圾日排出量及清运周期计算，其计算方

法见附录Ao

3.4 废 物 箱

3.4.1 废物箱的设置应满足行人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要求，行

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方式应与分类处理方式相适应。

3.4.2 在道路两侧以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共设施、广场、

社会停车场等的出人口附近应设置废物箱。

3.4.3 设置在道路两侧的废物箱，其间距按道路功能划分:

    商业、金融业街道:50~loom;

    主干路、次干路、有辅道的快速路:100一200m;

    支路、有人行道的快速路:200一4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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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

3.5.1 城市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尚不完善的区域，可采用

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城市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较为完善

的区域，可不设置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应将粪便污水纳人城

市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规划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规模及污水管网

流量时应将粪便污水负荷计人其中。

3.5.2 当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的出水排人环境水体、雨水系

统或中水系统时，其出水水质必须达到相关标准的要求。

3.5.3 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距离取水构筑物不得小于30m,

离建筑物净距不宜小于5m;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设置的位置

应便于清掏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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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卫生工程设施

4.1 一 般 规 定

4.1.1 环境卫生工程设施的选址应满足城市环境保护和城市景

观要求，并应减少其运行时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等污染物对

城市的影响;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及二次转运站宜位于城市

规划建成区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及城市水系的下游、并符

合城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

4.1.2 对环境卫生工程设施运行中产生的污染物应进行处理并

达到有关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

4.2 生活垃圾转运站

4.2.1 生活垃圾转运站宜靠近服务区域中心或生活垃圾产量多

且交通运输方便的地方，不宜设在公共设施集中区域和靠近人

流、车流集中地区。

4.2.2 当生活垃圾运输距离超过经济运距且运输量较大时，宜

在城市建成区以外设置二次转运站并可跨区域设置。

4.2.3 生活垃圾转运站设置标准应符合表4.2.3的规定。

裹 4.2.3 生活垃圾 转运站设，标准

转运.

(eva)

用 地面积

  (m')

与相邻趁筑间巨

      (.)

级化阴离带宽度

      (m】

>月即 ，日目旧 > 30 )>s

150一刁50 孟引月-r仪圈1 )I5 )g

50-150 日门-31目川 a1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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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3

转运t

  I L M

用地面积

  W )

与相邻建筑间巨

      (.)

绿化陌离带宽度

      (m)

< 50 } 200一1000 一 “ I         }_ 3
  衰内用地面积不包括垃级分类和堆故作业用地。

  用地面积中包含沿周边设里的级化门离带用地。

  生活垃圾转运站的垃级转运.可按附录 .公式计林。

  当选用的用地指标为两个档次的孟合部分时。可采用下档次的绿化厄离

带指标。

二次转运站宜偏上限选取用地指标。

4.2.4 采用非机动车收运方式时，生活垃圾转运站服务半径宜

为0.4一l k.;采用小型机动车收运方式时，其服务半径宜为2-

4k.;采用大、中型机动车收运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其服务

范围

4.3 水上环境 卫生工程设施

4.3.1 垃圾码头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临近江河、湖泊、海洋和大型水面的城市，可根据需

要设置以清除水生植物、漂浮垃圾和收集船舶垃圾为主要作业的

垃圾码头以及为保证码头正常运转所需的岸线。

    2 在水运条件优于陆路运输条件的城市，可设置以水上转

运生活垃圾为主的垃圾码头和为保证码头正常运转所需的岸线。

    3 垃圾码头应设置在人流活动较少及距居住区、商业区和

客运码头等人流密集区较远的地方，不应设置在城市中心区域和

用于旅游观光的主要水面，并注意与周围环境的协调。

    4 垃圾码头综合用地按每米岸线配备不少于 15一20耐的陆

上作业场地，周边还应设置宽度不小于5m的绿化隔离带。其岸

线计算方法见附录Ca

4.3.2 粪便码头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仍在采用集中收运粪便且水运条件便于粪便运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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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可设置粪便码头和为保证码头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岸线

    2 粪便码头规划选址条件同4.3.1条第3款。

    3 粪便码头综合用地的陆上作业场地同4.3.1条第4款，

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得小于lom。其岸线计算方法见附录Co

4.4 粪便 处理厂

4.4.1 在污水处理率低、大量使用旱厕及粪便污水处理设施的

城市可设置粪便处理厂。

4.4.2 粪便处理厂应设置在城市规划建成区边缘并宜靠近规划

城市污水处理厂，其周边应设置宽度不小于l om的绿化隔离带，

并与住宅、公共设施等保持不小于50m的间距，粪便处理厂用

地面积根据粪便 日处理量和处理工 艺确 定。

4.5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4.5.1 生活垃圾卫生坟埋场应位于城市规划建成区以外、地质

情况较为稳定、取土条件方便、具备运输条件、人口密度低、土

地及地下水利用价值低的地区，并不得设里在水源保护区和地下

落矿区 内。

4.5.2 生活垃圾卫生坟埋场距大、中城市城市规划建成区应大

于51.，距小城市规划建成区应大于21.，距居民点应大于

0.51. 0

4.5.3 生活垃圾卫生坡埋场用地内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应小于

20m.并沿周边设里。

4.5.4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四周宜设置宽度不小于loom的防护

绿 地或生态绿地 。

4.5.5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使用年限不应小于10年，填埋场封

场后应进行绿化或其他封场手段。

4.6 生活垃圾焚烧厂

4.6.1 当生活垃圾热值大于5000kJ/kg且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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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困难 时宜设置生活垃圾焚烧厂 。

4.6.2 生活垃圾焚烧厂宜位于城市规划建成区边缘或以外。

4.6.3 生活垃圾焚烧厂综合用地指标采用50-200澎/t -d，并不

应小于 1h扩，其中绿化隔离带宽度应不小于l Om并沿周边设置。

4.7 生活垃圾堆肥厂

4.7.1 生 活垃圾 中可生 物降解 的有机物含 量大于 40%时 ，

置生活垃圾堆肥 厂。

4.7.2 生活垃圾堆肥厂应位于城市规划建成区以外。

4.7.3 生活垃圾堆肥厂综合用地指标采用85一300时/t"d,

绿化隔离带宽度应不小于l Om并沿周边设置。

可 设

其 中

4.8 建筑垃圾填埋场

4.8.1 大、中城市可在城市规划建成区外设置建筑垃圾和工程

渣土填埋场。

4.9 其他固体废弃物处理厂 、处置 场

4.9.1 城市固体危险废弃物不得与生活垃圾混合处理，必须在

远离城市规划建成区和城市水源保护区的地点按国家有关标准和

规定分类进行安全处理和处置，其中医疗垃圾应集中焚烧或作其

他无害化处理，并在环境影响评价中重点预测其对城市的影响，

保证城市安全。

4.9.2 根据不同城市的具体情况可在城市规划建成区外设置无

毒无害工业垃圾处置场。

4.9.3 在城市规划建成区边缘可设置大件垃圾回收处理厂。

4.9.4 垃圾资源回收场所可结合其他环境卫生工程设施合并或

单独设置;单独设置时，宜位于城市规划建成区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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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环境卫生设施

5.1 车辆清洗站

5.1.1 大、中城市的主要对外交通道路进城侧应设置进城车辆

清洗站并宜设置在城市规划建成区边缘，用地宜为 1000

3000扩。

5.1.2 在城市规划建成区内应设置车辆清洗站，其选址应避开

交通拥挤路段和交叉口，并宜与城市加油站、加气站及停车场等

合并设置，服务半径一般为0.9一1.2kmo

5.2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

5.2.1 大、中城市应设置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其他城市可根

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设置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

5.2.2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的用地指标可按环境卫生作业车辆

150,2/辆选取，环境卫生车辆数量指标可采用2.5辆/万人。

5.2.3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应设置在环境卫生车辆的服务范围

内并避开人 口稠 密和交通繁忙 区域 。

5.3 环境卫生车辆通道

5.3.1 通向环境卫生设施的通道应满足环境卫生车辆进出通行

和作业的器要;机动车通道宽度不得小于4m，净高不得小于

4.5m;非机动车通道宽度不得小于 2.5m，净高不得小于

3.5m .

5.3.2 机动车回车场地不得小于12m x 12m，非机动车回车场地

不小于4m x 4m，机动车单车道尽端式道路不应长于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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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洒水车供水器

5.4.1 环境卫生洒水冲洗车可利用市政给水管网及地表水、地

下水、中水作为水源，其水质应满足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

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02);供水器宜设置在城市次干路

和支路上，设置间距不宜大于1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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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生活垃圾日排出量及垃圾容器

            设置数量计算

A.0.1 生活垃圾收集点收集范围内的生活垃圾日排出重量:

                        e=RCAIA: (A.0.1)

式中 口— 生活垃圾日排出重量 (t/d);

      R— 收集范围内居住人口数量 (人);

      C— 预测的人均生活垃圾日排出重量 (t/人·d);

Al— 生活垃圾日排出重量不均匀系数Al二1.1一1

AZ— 居住人口变动系数AZ二1.02一1.05。

A.0.2 生活垃圾收集点收集范围内的生活垃圾日排出体积:

长。

                        Vma、二KVave

式中 Vave— 生活垃圾平均日排出体积 (m3/d);

      儿— 生活垃圾密度变动系数儿=0.7一。.9;
      Dav。— 生活垃圾平均密度 (t/耐);

(A.0.2一1)

(A.0.2一2)

        K— 生活垃圾高峰日排出体积的变动系数 K二1.5-

                1.8;

      Vmax— 生活垃圾高峰日排出最大体积 (时/d)。

A.0.3 生活垃圾收集点所需设置的垃圾容器数量:

翌迎」
  六H

(A.0.3一1)

丛竺丝三
  EH

(A.0.3一2)

 
 
ve

肛

Na

Nm

式中 Na化— 平时所需设置的垃圾容器数量;

        E— 单只垃圾容器的容积 (耐/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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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垃圾容器填充系数 B二0.75一0.9;

  人— 生活垃圾清除周期 (d/次);A‘当每日清除1次

        时，A4=1时;每日清除2次，A4=0.5时;每2
        日清除I次时，A;二2,以此类推;

N,...— 生活垃圾高峰日所需设置的垃圾容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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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生活垃圾转运量计算

B.o.1 生活垃圾转运量计算方法:

                      e二anq/1000                 (B.0.1)

式中 4— 转运站生活垃圾的日转运量 (t/d) ;
      n— 服务区域内居住人口数;

      9— 服务区域内生活垃圾人均日产量 (kg/人·d)按当

            地实际资料采用，若无资料时，一般可采用0.8

            1.8kg/人·d;
      S— 生活垃圾产量变化系数按当地实际资料采用，若无

            资料时，一般可采用1.3一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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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垃圾、粪便码头岸线计算

C.o.1 垃圾、粪便码头所需要的岸线长度应根据装卸量、装卸

生产率、船只吨位、河道允许船只停泊档数确定。码头岸线由停

泊岸线和附加岸线组成。当日装卸量在300t以内时，按表C.0.1
选取 :

                裹 C.0.1 垃圾、粪便码头岸线计算表

船只吨位(0 停泊档数 停泊岸线(m) 附加岸线(m) 岸线折算系数(..V1)

30 110 15- 18 0.37

30 90 15-la 0.30

犯 四 70 15-18
                一

              0.24
l

50 70 18 - 20 0.24

50 50 18 - 20 0.17

50 四 50 18-20 0 17

注:作业制」安每日一班制;附加岸线系拖轮的停泊岸线。

    当日装卸量超过 300t时，码头岸线长度计算采用公式

C.0.1，并与表C.0.1结合使用:

                        L=伪 +L                   (C.0.1)

式中 L- 码头岸线计算长度 (M);

      Q— 码头垃圾或粪便日装卸量 ((t);

      9— 岸线折算系数 〔m/t)，见表C.0.1;
      r- 附加岸线长度 (二)，见表C.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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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t)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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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

GB 50337- 2003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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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说明了本规范编制依据及编制目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城市环境

卫生设施设置标准》及相关规范、标准是本规范编制的主要依

据。环境卫生设施种类繁多，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现代

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城市现代化和体现城市文

明的主要基础设施。长期似来，城市规划中的环境卫生设施规划

内容较为欠缺，使规划实施缺乏依据，成为规划设计与规划管理

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本规范给出了各类环境卫生设施指标，突出

了落实环境卫生设施用地的要求，为城市规划设计及管理提供必

要 的依据 。

1.0.2 我国城市规划法确定的城市范畴为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

辖市、市、镇。本规范适用于城市范畴的城市规划各个阶段，各

阶段的城市规划均应执行本规范确定的环境卫生设施内容及要

求。市 (县、区)域城镇体系规划、乡村规划及工矿区、风景名

胜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因其规划对象的可比性及规划内容的

相似性，可以参照执行。

1.0.3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专业 (专项)规划属于城市规划的专

业或专项规划。当城市环境卫生设施专业 (专项)规划与城市总

体规划没有同步编制时，其规划期限和规划范围应一致。除此以

外，由于重大环境卫生设施的区域性，导致其可能跨城市设置或

多个城市共用，此时，城市环境卫生设施专业 (专项)规划要与

上一层次或更大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相协调。

1.0.4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的有关条款要求:城市生活垃圾应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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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做到分类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国家鼓励城市生活垃圾的

回收利用，逐步实现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

化，搞好综合利用。根据先进国家已基本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运输、处理、处置和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的实际情况，

且我国也有一些城市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试点工作，

2000年建设部亦正式确定8座城市 (后增加到 10座)作为此项

工作的示范城市。纵观各国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面的发展趋势

及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导向，本条所提各项原则是必要

的。此外，从经济性角度，应大力提倡生活垃圾源头分类。

    生活垃圾和人类粪便构成了生活废弃物。生活废弃物是指人

类在日常生活及为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对持有者没有

继续保存和利用价值的废弃物质。生活垃圾是生活废弃物的固态

及半固态部分，人类粪便是其流态部分。

    生活垃圾处理是指对生活垃圾采用技术和工程手段进行物

理、化学或生物加工的行为和过程，又称中间处理。

    生活垃圾处置是指将生活垃圾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

场所或设施并不再取回的行为，又称最终处理。

1.0.5 重大环境卫生工程设施主要指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

该类用地要求较为特殊，用地面积较大且对环境影响较大;在诸

条件限制下，并不是所有城市都具备适宜的生活垃圾处理、处置

场所，在进行经济和环境比较后，可能在一些区域的若干城市共

同设置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较为有利，同时兼顾乡村等的生

活垃圾处 理、处置。

1.0.6 根据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对城市环境卫生设

施规划的内容要求，本条确定了城市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阶段环

境卫生设施规划的内容要求，以满足规划的可操作性。至于城市

环境卫生设施专业 (专项)规划应在满足以上内容要求的基础上

有所深化，如在技术和工艺等方面提出规划要求，甚至在建设标

准、实施计划、投资安排等方面提出要求，内容及深度可根据具

体情况，可有较大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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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在确定了城市的环境卫生系统尤其是

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处置系统的前提下，方能在此规划

阶段确定城市环境卫生设施的类型，大多数情况下一座城市可能

并不需要本规范中所涉及到的所有环境卫生设施，如何因地制宜

并有远见地确定环境卫生设施的类型是这类规划的一个重要内

容。

    其他环境卫生设施中的进城车辆清洗站及环境卫生车辆停车

场等用地面积较大的设施，其规划要求可按环境卫生工程设施的

要求执行;其他环境卫生设施中的用地很小或不需要单独用地的

设施如洒水车供水器，其规划要求可按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的要求

执行 。

1.0.7 根据《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对控制性详细规划及

修建性详细规划阶段市政设施规划的内容要求，重在解决规划的

可操作性问题，落实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前的所有主要规划问题。

1.0.8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对于现代城市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

同时其本身在运行过程中也极易对城市产生种种不利影响，甚至

造成环境污染和景观破坏。从公共厕所、生活垃圾收集点到生活

垃圾转运站再到生活垃圾填埋场等各个设施，从生活垃圾收集、

运输、转运、处理、处置等各个环节都极易产生空气污染、水体

污染及固体污染，极易产生污染物混合后的次生污染，造成对城

市卫生环境和景观的影响，对城市生活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因此

应对环境卫生设施的设置在选址布局、环境保护、环境卫生及城

市景观方面有所限制。

1.0.， 生活垃圾之外的固体废弃物种类繁多，情况复杂，不乏

大量有害、有毒的垃圾，所涉及的环境保护及行业法规、标准众

多，在本规范中无法一一做出具体的规定。目前该类垃圾一般不

属于城市环境卫生部门管理，多为自产自清自运，甚至自寻填埋

堆放场地，环境保护部门给予监督检查。此类垃圾对城市规划和

环境影响较大，规划尤其是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环境卫生设施专

业 (专项)规划应对此类垃圾提出限制性原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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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本规范条文中所涉及的基本技术用语大部分已在 《城市规划

基本术语标准》 (GB/T 50280-98),《市容环境卫生术语标准》

(CJJ65-1995 )等标准中给出。基于使用方便和不能重复引用的

原则，对本规范条文中涉及到的部分关键术语，当其在相关专业

术语标准中已有的，则不在本章中出现，而是放在其他章节的有

关条文说明中做出解释;对于其他标准规范中尚未明确定义的专

用术语，但在我国城市规划和城市环境卫生领域中已成熟的惯用

技术用语，加以肯定、纳人，以利于对规范的正确理解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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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3.1 一 般 规 定

3.1.1 环境卫生设施是指具有从整体上改善环境卫生、限制或

消除生活废弃物危害功能的设备、容器、构筑物和建筑物及场地

等的统称;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则是指设置在公共场所，为公众提

供服务的环境卫生设施。环境卫生公共设施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

要内容之一，各类城市建设用地应按不同需求设置这些设施。除

居住、公共设施、工业、仓储、公共绿地外，火车站、长途汽车

站、港口、机场、公交首末站、大型停车场 (库)、地铁站、轻

轨站、广场、市政公用设施营业场所、旅游点、公园等人流集中

地区均应设置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是实施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

的一个十分重要步骤，很多发达国家经过多年实践已趋成熟，并

已普遍开始实行分类收集，我国仅有部分城市进行试点。随着我

国经济发展、垃圾处理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管理体系

的建立势在必行，尽管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管理体系在现阶段全面

实施存在一定困难，但新建生活垃圾收运设施应能满足分类收集

功能要求或为今后分阶段实施留足条件。

3.2 公 共 厕 所

3.2.1 公共厕所是供社会公众使用、一般设置在道路旁或公共

场所的厕所，不包括其他设在建筑物、场所和设施内部的供顾

客、游客和内部人员使用的厕所;这里要强调的是可供所有的公

众使用的厕所才是公共厕所。例如，规划中某区域按要求应设置

1座公共厕所，而在该区域内仅在 1座商店内配设了厕所2座，

并可在营业时间内开放使用，但这座商店不是全天候营业，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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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内应视作没有公共厕所看待，而仍需设置1座公共厕所。

    公共厕所的平均设置密度，各城市水平参差不齐，调研显

示，100万人以下城市为2.35座//k澎;100万人以上城市为4.09

座//km'。经分析，其平均设置密度与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城市性

质和规模有关。本条用于指导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对公共厕所总量

的预测 。

    旅游城市的外来人员较多，造成城市实际人口大大超过常住

(或正住)人口，其对公共厕所的需求较一般城市为高。而小城

市的城市用地规模较小但功能尚全，居住、公共设施等用地及商

业、交通、体育、文化、游乐休闲等设施均需设置公共厕所，会

导致小城市的公共厕所密度偏高;小城市人们的出行半径较小，

对公共厕所的需求是面积小而密度大。

3.2.2 现有的各种相关规范和标准中，对公共厕所的设置要求

一般有3种指标，分别按人口、用地和间距进行控制。为便于城

市规划特别是详细规划的实际操作，本条采用用地规模作基数的

密度指标和设置间距指标。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

和仓储用地一般可按用地规模采用密度指标和设置间距指标相结

合进行公共厕所布置。其他用地如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

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绿地等，可结合周围的用地类别综合考

虑，或按道路类型沿路按间距设置公共厕所，表3.2.2注释内容

给出了这类用地设置公共厕所的参考意见

3.2.3 公众聚集和流动频繁场所对公共厕所的需求大，应从数

量及等级上给予保证。

3.2.4 将公共厕所布置在地块纵深处不便于人员使用，一般情

况应考虑在行人方便和行人较多的地点设置。

    厕所有一定的气味污染，很多厕所还对周边景观环境有一定

影响，独立式公共厕所设置绿化隔离带有助于改善这种状况。本

条的绿化隔离带设置宽度不是指公共厕所与邻近建筑的设置间

距 。

    鉴于公 共厕所数量大 、分布广 其设 置要满足各城市各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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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情况，作为公益性设施不宜提出过高要求，以增加实施难

度。在特定情况下，独立式公厕有可能采取与其他建筑背靠背或

无间距设置。对于独立式公共厕所与相邻建筑间距设置问题，本

规范不做规定，使用中可执行当地有关规定。

    附属式公共厕所依托主体建筑，但对外供公众使用，二者间

在使用对象及功能上存在较大差异，要协调好二者关系，在方便

公众能够昼夜使用且便于找寻的基础上，满足主体建筑的各方面

要求。主体建筑内的配建厕所如果不能满足公众昼夜使用之功能

的不能作为附属式公共厕所。

    鉴于公共厕所实施时难度大，对环境有一定影响，与其他环

卫设施合建则可避免或弱化上述问题，尚可节约用地。

    将公共厕所设在绿地内，公共厕所建筑应与周围绿地景观相

协调，对绿地的景观效果不造成较大影响，如果处理得当，还会

增加绿化立体效果。当绿地连片且面积很大时，或当绿地沿城市

道路平行并连续长距离布置时，在其内设置公共厕所以满足游人

和行人之需很有必要。

3.2.5公共厕所粪便污水的BODS含量非常高，如果不经处理排
放至自然水体，对自然水体污染较重，要避免公共厕所污水未经

处理排人水体。

    我国一度普遍采用化粪池对粪便污水进行初级处理，虽然化

粪池对减轻水体污染有一定作用，但随着环境保护要求越来越高

和城市污水管网的完善，化粪池的缺陷越来越突出，如出水质量

太差、运行不稳定、对后续集中处理不利、管理难度较大等，特

别是化粪池的出水水质根本达不到直接排放自然水体的要求。相

当多的城市将化粪池出水排人城市污水管道并进入污水处理厂再

处理，这无疑加大了建设投资;同时，进人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污

水BOD;含量降低，污水处理厂运行效率也相应降低。鉴于以上

等原因，不宜提倡全面使用化粪池，在一定条件下，还应限制使

用。

    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包括传统的化粪池、沼气化粪池、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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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净化池及其他在粪便污水产生源对其进行处理的设施或装置，

也包括采用新工艺的设备和装置。随着适用新技术的不断出现，

将会出现种类越来越多、性能越来越好的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

或装置。

    对于城市污水管道系统很不完善的城市，公共厕所采用的粪

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出水水质如果达不到排放标准，则该粪便污

水前端处理设施只能作为临时性设施;只有其出水水质能够达到

排放标准的，该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才可以作为永久性设施。

    对于城市污水管道系统较为完善，但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尚不

完善的城市，是否设置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特别是以传统的

化粪池作为过渡性处理设施，目前各城市有不同的规定和要求，

对于这种情况下的公共厕所是否配建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不

作硬性规定，使用中可根据各城市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并结合拟

采用的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的处理水平做分析比较后确定。

3.2.6 公共厕所设置标准的确定主要考虑了景观环境要求及使

用对象，景观环境要求高或使用对象以旅游者为主的厕所应选择

较高标准的厕所。目前国内一些城市及旅游区很多公共厕所已超

过一类标准，满足了不同群体的需要，公共厕所一类标准已不是

最高标准，根据景观环境要求及服务对象可以选择超过一类标准

的公共厕所。

3.3 生活垃圾收集点

3.3.1 由于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于起步阶段，近期全面

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存在一定困难，但规划应高起点，对生活

垃圾收集点的布点和用地面积的确定都应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留

足条件。同时为了确保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行之有效，还必须建立

与之相适应的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方式。

    2000年6月建设部在全国范围内选定了8座城市作为垃圾分

类收集的示范城市，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和

经验。虽然受生活条件、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在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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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难度，但垃圾分类收集是实现垃圾处理可持续发展的必经

之路 。

    这些示范城市根据各自特点，因地制宜，在生活垃圾的分类

方 面作了大量有效工作 ，示范城市 由于收集的方式和综合利用程

度不同，确定分类类别各不相同，如北京市把可回收利用的分为

四类:废纸、塑料、废电池、金属;上海市将非焚烧类的生活垃

圾分为有害垃圾、干垃圾、湿垃圾，焚烧类垃圾分为有害垃圾、

废玻璃、其他垃圾;厦门市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不可回

收垃圾、有害垃圾;深圳市将公共场所与窗口地带生活垃圾分为

可回收垃圾 (废纸、塑料橡胶、玻璃、金属)、不可回收垃圾，

住宅区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废电池和大件垃圾;

广州市和南京市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

    鉴于上述原因，对生活垃圾分类类别不作硬性规定，使用中

根据各城市的具体情况，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以便使生活垃圾

的分类能够因地制宜、便于操作。

3.3.2 生活垃圾收集点一般设在居住区内或其他用地内，这时

应满足其必要的交通运输条件;当设置在支路边时应满足城市景

观环境要求，原则上不宜在干路边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点。

3.3.3 生活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不宜过大，以便于生活垃圾

的收集和投放。本条推荐的服务半径70m是根据 《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规范》的规定，并考虑居民投放生活垃圾尽量不穿过城

市道路而确定的。

    目前各城市的生活垃圾收集点类型不一，有的在生活垃圾收

集点直接放置垃圾容器，有的在生活垃圾收集点建造垃圾容器

间，也有个别城市设置有机垃圾生化处理设施，各城市采取的生

活垃圾收集点具体形式可根据当地的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

生活习性而定。

3.3.4 尽管医疗垃圾等危险废弃物不属于生活垃圾，但其在城

市里比较常见，极易混杂于生活垃圾里，更因其涉及到有害、有

毒物质及病菌的污染和传播，对人的健康危害及环境污染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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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较大。因此，对其收集、运输、处理环节

进行封闭隔离式作业，避免交叉污染尤有必要。

3.3.5 计算方法源自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CJJ 27-

89) a

3.4 废 物 箱

3.4.1 废物箱主要是收集行人的生活垃圾，行人的生活垃圾与

其他生活垃圾有一定差异，废物箱与生活垃圾收集点的垃圾容器

也有一定差异，所以废物箱的分类可以与生活垃圾收集点的分类

类别不完全一致，但还是要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方式相适应。

3.4.2 除了行人必经的道路外，在交通客运枢纽、公共建筑、

广场、社会停车场等人流量较大的出人口处，对废物箱的需求程

度也较高 。

3.4.3 一般情况下，人流密度与道路的功能有关，快速路和支

路人流量相对较少一些，商业金融业及客运公交设施附近的街道

人流密度相对较高，因此本条对废物箱的设置间距按道路功能而

给出不同值。废物箱的设置间距较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

脚 (CJJ 27-89)有了较大提高，同时应适当增加废物箱的容

积，这样更适应实际需要并有利于改善街道卫生环境。有辅道的

快速路一般均设置人行道，这样在快速路上将有机动车、非机动

车及行人三类交通，其对废物箱的需求类似于主、次干路。快速

路无辅道而有人行道，则只有机动车和行人交通，且行人交通量

不会大，可以按支路对待。若快速路无人行道则不需设置废物

箱 。

3.5 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

3.5.1 本条主要针对粪便污水能够进人城市污水系统的规划区

域制定 。

    对于城市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系统均不完善的城市，为减轻

粪便污水对环境的直接污染，设置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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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选择。但考虑到城市今后的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系统将不

断完善，在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的选择上应注意二个方面:其

一，立足于今后城市污水系统完善后不再设置粪便污水前端处理

设施，此种情况下可将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作为一种过渡性设

施，从经济角度其标准不宜定得太高;其二，立足于永久使用，

则必须满足环境保护的有关标准。

    而对于城市污水处理已趋于完善的城市，设置粪便污水前端

处理设施无论从技术和经济角度还是城市污水处理系统运行角度

均是不合理的，不应再提倡使用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

3.5.2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局部区域的粪便污水直接排人城市

污水系统有一定难度而进人环境水体，或城市无污水处理厂造成

城市污水直接进水环境水体等，此时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的出

水若不能达标排放，会对水环境造成程度不同的影响。此时，即

使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的出水是通过雨水系统等进人环境水体

的，也应视做直接排放环境水体，应满足相应的环境保护标准。

3.5.3 由于粪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与化粪池的可类比性，本条

采用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里对化粪
池设 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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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卫生工程设施

4.1 一 般 规 定

4.1.1 环境卫生工程设施在维护城市卫生环境的同时，不可避

免要产生次生污染，尤其是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生活垃圾焚烧

厂、生活垃圾堆肥厂等处理、处置设施及生活垃圾二次转运站在

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渣、渗沥液等污染物和次生污染物对

区域环境的影响比较大，选址时要充分考虑这种污染对城市的影

响，并应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对此种影响做出预测，为选址提供决

策依据 。

4.1.2 环境卫生工程设施运行中产生的污染物 (含次生污染物)

主要有渗沥液、填埋气、废气、冲洗水、残渣等，其处理要与其

他污染物处理一视同仁，都应达到国家或地方的环境保护标准

4.2 生活垃圾转运站

4.2.1 生活垃圾转运站在城市中大量存在，在运行过程中产生

的异味、噪声、废水、飘尘等污染物对周围环境会产生影响。因

此，在布点上要慎重选择，既要具备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 (包括

水运)、合理的经济运距，也要满足环境保护及景观环境等要求。

4.2.2 在超过经济运距而生活垃圾量又比较大的情况下，为减

少运输费用，避免大量中、小吨位环卫车辆远距离运输，可设置

生活垃圾二次转运站。由于生活垃圾二次转运站一般占地较大，

对周边环境影响也较大，同时又要便于生活垃圾中转和运输，一

般可设置在城市建成区以外。在有条件的地方，应考虑生活垃圾

二次转运站的区域共享和城乡共享。

4.2.3 生活垃圾转运站是保证城市清洁和市民生活环境卫生的

一个重要市政设施。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在城市规划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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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生活垃圾转运站用地未得到足够重视，由此带来一系列问

题。通过大量调研，我们认为，必须首先从规划上对生活垃圾转

运站的用地和卫生安全给予足够重视，并在规划中要予以落实，

管理上要给予保证，采用强制性规定能较好达到这一目的。

    本规范中对城市生活垃圾量的计算采用 (城市垃圾转运站设

计规范》(CJJ47-91)中的计算公式

    根据我们对国内49个大中城市的调研，这些城市的人均生

活垃圾日产量为0.73 - 2.31kg，平均为1.18kg。由于在计量中多
数城市以垃圾车载重吨位计算，而生活垃圾密度很低，一般达不

到载重吨位，亏吨现象较为普遍，即实际运量低于统计量。据调

查，实际人均日产量是在0.7 . 2.Okg之间。这个值变化很大，

它受城市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水平、生活习惯和

城市居民燃料结构等多种因素影响。考虑到目前情况及将来发

展，本条推荐人均日产生活垃圾量9取值为0.8一1.8kg(见附录
B)。特殊地区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取值。

    目前，国内生活垃圾转运站模式较多，差异也较大。由于各

城市的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用地条件等情况不同，对生活垃圾

转运站的设置要求也各不相同。为适应国内城市差异较大的实际

情况，便于与已颁布实施的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CJJ27-89 )中有关规定相协调，本条将生活垃圾转运站按生活

垃圾转运量分为4档，并提出与之对应的用地标准。

    条文中提出的用地指标是根据我们在国内作出的大量调研基

础上，在增加了用地内的绿化隔离带，考虑了地区及城市的差异

后确定的。目前，国内生活垃圾转运站的转运量大多在50t/d左

右或以下，其净用地一般在 100耐左右，在广州等地调查到的

150t/d转运站，其净用地不超过300时。由于受服务范围和收集
方式的限制，大多数生活垃圾转运站设在市区的居住小区周围，

其用地是比较紧张的。在中、小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采用的

系统和设备可能简陋一些，自动化和机械化程度可能低一些，造

成用地指标可能偏大，为照顾我国地域辽阔、差异较大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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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考虑到二次转运站用地规模较一般转运站为高，本条用地

指标的上下限幅度较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 CJJ27-

89)为大。
    本条中规定生活垃圾转运站沿周边设置绿化隔离带最小宽度

分别为3m, 5m, 8m时，是考虑至少可分别种植 1排、2排和3

排乔木，是为了减少生活垃圾转运站在工作过程中散溢出来的臭

味及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同时也是维护城市景观的需

求，我们对小于50t/d, 50一150t/d, 150一450t/d的生活垃圾转

运站中各种不同形状、不同规模的用地沿三边布置绿化隔离带的

情况进行了大量分析，其绿地率分别在 17% 一36%, 28%

40%, 25%一43%之间，基本满足现有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对地

块中绿地率应达到35%的规定，即使有所超出也不至于太多。

当个别用地形状特殊、并处于两档用地的重合部分时绿地率可能

偏大，但可通过调整场地布局保证生活垃圾转运站的建筑用地需

求。

    生活垃圾转运站的设置还必须保证与相邻建筑物有一定距

离，以满足环境、通道、消防等要求。

    相邻建筑间距的确定方法，在各地的建筑、规划管理规定中

均有明确规定;若无此规定，一般可按建筑外墙之间距来确定。

    表4.2.3中的与相邻建筑间距值是基本要求或最低要求，同

时需满足当地建筑间距的有关规定。表中的最低间距值〕8m的

确定主要依据以下情况:出于对垃圾转运站环境方面的考虑，其

主体建筑宜后退用地红线Sm左右，相邻建筑一般至少后退其用

地红线2m以上，这样两者间距最少在7m以上，在留有一定余

地后取为〕8m0

4.2.4 生活垃圾转运站的服务半径与使用的收运工具密切相关，

从调研的城市来看，一般使用手推车、脚踏三轮车收集生活垃圾

后运到生活垃圾转运站，距离大都在0.5km左右，一般不超过

lkm。当使用小型机动车时，则服务半径一般在2km以上。

    鉴于我 国城市之 间差别太大 ，山地及丘陵城 市中生 活垃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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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力收运的，生活垃圾转运站服务半径不宜大于0.6km;平原

城市采用人力收运的，服务半径不宜大于I km;对收运工具以机

动车为主的地区，可以少设生活垃圾转运站，每个生活垃圾转运

站的规模可大一些，服务半径相应增大，可以达到4km(小型机

动车)或4km以上 (大中型机动车)。

4.3 水上环境 卫生工程设施

4.3.1 江河、湖泊、海洋等大型水面上的漂浮垃圾、有害水生

植物及船舶垃圾会对环境和城市景观造成影响，引起水体水质恶

化，因此有必要设置垃圾码头，对水上垃圾进行收运。

    在各种运输方式中，水路运输是较为经济的，在水运条件好

的城市，可以考虑设置以转运垃圾为主的垃圾码头。

    垃圾码头在运行过程中，会给周边环境带来一定影响，其选

址应有一定限制，主要是避开人流集中的区域。

    垃圾码头综合用地包括垃圾装卸、清理、消毒、车辆通道、

回车场和附属建筑等用地，考虑到垃圾码头对周边环境产生的不

利影响，应在其周边设置一定宽度的绿化隔离带。

    附录C中垃圾码头岸线计算采用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

标准》(CJJ 27-89)中的计算公式。

4.3.2 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污水管网逐步完善，用

吸粪车收运粪便的情况将逐渐减少，由于粪便收运量的减少和城

市环境对粪便码头的限制要求，粪便码头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在

有粪便转运需求且水运条件好的城市可以考虑设置粪便码头。粪

便码头对周边环境影响比垃圾码头更大，因此需设置更宽的绿化

隔离带。

    附录C中粪便码头岸线计算采用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

标准》(CJJ 27-89)中的计算公式。

4.4 粪 便 处 理 厂

4.4.1 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排水系统的完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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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已不或将不需要设置粪便处理厂。但在一定时期内，部分城

市还将有旱厕和粪便污水处理设施存在，由于粪便处理方式的多

样性，这些城市可设置粪便处理厂，一般用来处理早厕粪便和粪

便污水前端处理设施中的粪渣。本条仅对需要设置粪便处理厂的

城市做原则性规定。

4.4.2 粪便处理厂在运行过程中会对周边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

因此它的选址应慎重。首先必须满足城市规划用地布局要求，其

次应当尽量减轻它的负面影响。经粪便处理厂处理后的污水，其

CODS和BO玩一般含量较高，进人城市污水处理厂与城市污水一

并处理能增加污水的生化浓度，有利于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和处理

达标，因此在有条件的地方，粪便处理厂宜靠近规划城市污水处

理厂设置。从保护环境、节约土地的角度出发，在规划设计中应

采用先进设备和技术，减少用地，降低污染。从卫生环境和景观

环境的要求出发，应设置绿化隔离带和防护间距，以美化环境和

减弱臭味给人们带来的不适。

4.5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4.5.1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次生污染危害

性较大，影响因素多、涉及面广、加之使用期限长，占地面积

大，因此导致其选址困难。在有条件的地区应当综合分析各方面

情况，充分考虑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的统一，提倡生

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的区域共享。同时，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还需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后才能确定场址。

4.50.2 由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对城市环境和景观的影响很大，

且选址困难，从城市环境的角度希望生活垃圾填埋场距城市尽可

能远些，在很多情况下选址的经济性与环境要求间往往会产生矛

盾。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要求，以保证生活垃圾卫生填

埋场与城市规划建成区之间保持一个最低限度的间距。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2001)有

如下规定:“填埋场的选址。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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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人畜居栖点500m以外”。根据我们对部分城市的调研及有关

资料，目前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距大城市建成区一般在10k.以

上，距中小城市一般在5km以上;考虑到城市规模的扩大，城

市规划建成区与现状填埋场的间距有所减小，但也应保持一个合

理的间距。至于规划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则更应该考虑到这个

问题，避免其对城市环境安全等方面产生隐患。

    该条文所提的数据的主要依据是:①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填埋

场现状;②区域共享，选址范围更广，间距要求较容易满足;③

环境影响及安全性 (曾有燃烧、爆炸事故记录);④城市规划的

基本要求;⑤国家有关规定。

    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量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的规模及

潜在污染的危害可能性也较大，而大、中城市的生态环境较为脆

弱，更需要从外部给予更多的保护，更需要离污染源远一些。

4.5.3 由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对周边景观环境影响大，为减

轻影响，应在其周边设置较宽的绿化隔离带。

4.5.4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设置在城市规划建成区以外，周边

为非城市建设用地，将其周边一定范围的用地规划为防护绿地或

生态绿地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降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对周边的

影响 。

4.5.5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选址较难，建设运营费用高，使用

期限不能太短。根据调研资料，绝大多数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的

使用年限都在10年以上，现行相关规范中也是这样确定的。当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后从技术上完全可以进行绿化，从环境

角度上应该进行绿化 。

4.6 生活垃圾焚烧厂

4.6.1 垃圾焚烧对垃圾的热值有要求，热值过低时需添加辅助

燃料才能燃烧，增加处理成本。在选择建厂前应对城市生活垃圾

热值作出鉴定。此外，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选择填埋场困难时，

也可考虑选择建设垃圾焚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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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生活垃圾焚烧厂在焚烧过程中可产生二恶英等有毒气体，

会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目前发达国家有把生活垃圾焚烧厂

建在城市建成区的，它们采取的先进工艺和技术设备，使有毒气

体的排放达到了当地的环境保护标准。鉴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

平，同时考虑到生活垃圾焚烧厂可能产生的有毒气体的危害性，

把生活垃圾焚烧厂设置在离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地方，对城市居民

的身体健康和城市环境都是有好处的。为节约能源，可利用生活

垃圾焚烧产生的热能来发电或供热，做到资源的合理循环利用，

若其向城市供热，则不宜距城市过远。

4.6.3 生活垃圾焚烧厂综合用地指标是参照现行 《城市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中的相关指标换算后确定的，选

用时应查看该标准。为减轻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本条明确要求设

置绿化 隔离带。

4.7 生活垃圾 堆肥厂

4.7.1 城市生活垃圾成分复杂，适于生活垃圾堆肥的垃圾应含

有较高的可生物降解的有机物，否则堆肥肥效差，从而影响堆肥

产品的销售。

4.7.2 生活垃圾堆肥厂在运行过程产生大量废气并伴有异味，

生活垃圾堆肥厂的堆肥产品主要是运往农村，为了减轻生活垃圾

堆肥厂在运行过程中给城市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便于产品运

输，生活垃圾堆肥厂应设置在城市规划建成区以外。

4.7.3 本条中采用的生活垃圾堆肥厂用地指标参照现行 《城市

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中相关指标换算后确定。

选用时应查看该标准，为减轻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本条明确要求

设置绿化隔离带 。

4.8 建筑垃圾填埋场

4.8.1 城市建设中产生的大量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虽然在一般

情况下是无毒无害的，但若任其堆放仍会对城市环境造成不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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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填埋场也不宜设置在城市规划建成区内，其主要原因有:

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的填埋作业必然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

响;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的潜在地价较高，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

不宜将这种用地作为填埋场地;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的可运输性

较好，运距增加几公里，其运费的增加十分有限。

4.， 其他固体废 弃物处理 厂、处置场

4.9.1 城市固体危险废弃物主要包括医疗卫生垃圾、有毒有害

的工业垃圾、含放射性物质或其他危险性较大的垃圾、病死畜

等，涉及的单位和部门多，品类复杂，对城市环境危害大，监测

和管理较困难，它的安全处理和处置对城市安全及保护生态环境

是必要的 。

4.9.2 无毒无害工业垃圾危害性不大，若不能回收或利用，一

般应进行填埋处置;为保护城市景观和环境，在城市规划建成区

以外对其进行处置是合理的。

4.9.3 随着城市的发展，将会出现较多的大件垃圾，如旧家具、

废旧电器、炊具、汽车等。如何处理这些废旧物品是一个新的课

题，我们参考国外的经验，原则上提出在城市规划建成区边缘设

置专门的场所来处理这些物品。

4.9.4 变废为宝，实现垃圾资源化，是我国一项长期战略方针。
垃圾资源回收场所的设置方式比较灵活，可以单独设置，也可以

结合其他环境卫生工程设施如生活垃圾转运站、填埋场、焚烧厂

等合并设置。同时资源回收场所也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单独

设置时应对其选址做一定限制。广州市已建有现代化的资源回收

中心，将垃圾进行分选，按类别进行回收，若垃圾量充足，则完

全可以实现产业化发展。大、中城市设置城市垃圾资源回收场所

尤其必要，有利于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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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环境卫生设施

5.1 车 辆 清 洗 站

5.1.1 调查显示，目前从事人城车辆的清洗作业的车辆清洗站、

点多数设备简陋、场地狭小，且没有对冲洗后含泥、含油污废水

做达标处理即直接排人城市下水道或周边低洼地带，既污染环境

又浪费水资源，也存在安全隐患。应提倡人城车辆清洗站的建设

走规范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的道路。

5.1.2 为节约城市用地和方便车辆清洗，提倡城市车辆清洗站

与加油站、加气站、停车场合并设置。车辆清洗站的服务半径参

照加油站的服务半径确定。

5.2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

5.2.1 本条是为了保证城市生活垃圾、粪便清运和城市道路清
扫、冲洗、洒水、除雪及其他作业而提出的规划要求。环境卫生

作业对专业车辆的依赖程度极高，管理、养护好车辆是环境卫生

工作正常进行的基本保障。根据建设部 《城市环境卫生专用车辆

管理规定》中第一章第五条规定:“城市环境卫生专用车辆一般

应当由市集中管理，大城市可以实行两级分管。”

5.2.2 环境卫生车辆的用地包括绿化、车辆停放、场内通道、

管理和维护设施等;环境卫生车辆一般为大型车辆，占用停车面

积较大。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用地的现行指标为200扩/辆 (《城

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89 )。据调查，现有的环境卫

生停车场普遍达不到该指标。为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可操

作性，本条参照该指标并作了适当调整。

5.2.3 本条是为了减少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对城市交通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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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影响并提高车辆的行驶效率。人口稠密区域是指居住、行

政、文化和商业等区域;交通繁忙区域是指车辆流量大的道路和

交叉路口附近区域。

5.3 环境卫生车辆通道

5.3.1 为了保证环境卫生车辆的通行要求，其通道宽度和净高

必须予以满足。机动车通道宽度要求与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

置标准》(CJJ27-89 )一致，净高要求采用 《城市道路设计规

范》(CJJ37-90 )的规定。对于非机动环境卫生车辆通道要求

亦采用 《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 )的非机动车通道有

关规定 。

5.3.2 为了保证环境卫生车辆的作业要求，对回车场地及尽端

式道路的要求必须予以满足。机动车回车场地及倒车距离的要求

按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89)执行。非机动车

可实现原地转向，对回车场地的尺寸要求较低。通向生活垃圾收

集点及小型生活垃圾转运站的通道一般为尽端式，从安全角度出

发，应对倒车距离或尽端式道路长度做出限制。

5.4 洒水车供水器

5.4.1 所列水源水质能够满足冲洗城市街道及绿化用水水质要

求。冲洗城市街道及绿化用水水质要求不高，满足 《城市污水再

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 18920-2002)的水质即可。市

区内可充分利用各种水资源，在满足基本间距要求的情况下设置

供水器。鉴于大部分城市供水器数量按现行标准计算缺口较大，

反映出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客观事实:现行标准偏高及可以利用

的供水水源及供水方式多样化。《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CJJ 27-89)的供水器分档较多，设置密度较大，按其实施的可

能性较小及必要性不足，自该标准实施以来各城市在供水器建设

方面与标准的巨大差距从侧面反映出该标准的指标可能偏高。本

条满足了该标准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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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水器若设置在主+路、快速路上，作业时将对城市交通产

生较大干扰;供水器设置在次干路或支路上，作业时对城市交通

的影响程度 要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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